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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提交环保局局章印模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：
根据省环保厅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苏环规〔2015〕2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排污许可证的印制统一由省厅规定格式，市环保局统一印刷。现排污许可证正本上发证机关盖章需直接印制，请各市（县）、区将各自局章印模以传真件提交至市局总量处。梁溪区及新吴区暂缓，待局章制成后再行提交。

     联系人：严禾枫，联系电话：81823473，传真：8182344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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